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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
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实施条例》，自2024年7月1日起施
行。《条例》共7章53条，主要规定了以下
内容：

一是细化和补充经营者义务相关规
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障消
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缺陷产品处理、禁止
虚假宣传、明码标价、使用格式条款、履
行质量担保责任、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
等义务作了细化规定。补充了经营者关
于老年人、未成年人消费者权益保护相
关义务规定。

二是完善网络消费相关规定。规定

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强制或者变
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
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
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经营者
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
务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
意。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
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三是强化预付式消费经营者义务。
规定经营者应当按照与消费者的约定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降低商品或者服
务质量，不得任意加价。未按照约定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还预付款。经营者
出现重大经营风险，应当停止收取预付
款；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
提前告知消费者，继续履行义务或者退
还未消费的预付款余额。

四是规范消费索赔行为。规定投
诉、举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
定，不得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
益，侵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
济秩序。商品或者服务的标签标识、说
明书、宣传材料等存在不影响商品或者
服务质量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
疵的，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定。对于通
过夹带、掉包、造假、篡改商品生产日期、

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赔偿或者敲诈勒索
经营者的，依法予以处理。

五是明确政府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职责。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组织、协调、
督促有关行政部门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职责。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处理
消费投诉、举报，开展消费预警和风险提
示，加大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及时查处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此外，《条例》明确了消费者协会履
职要求，细化了消费争议解决相关规定，
对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据新华社

公安部交管局发出客运安全提示公安部交管局发出客运安全提示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春季气

温回升，客货运输、春耕务农、旅游踏青
等活动增多，交通安全风险有所上升。
公安部交管局 20 日发出客运安全提
示。

客车司机应严格按照道路限速要
求行驶。超速行驶会导致车辆制动距
离延长，驾驶人视物模糊、视野缩小，车
辆发生碰撞时能量增大。乘客数量应
不超过核定载客人数。客车超员会降
低车辆安全性能，增大事故发生概率，
增加人员伤亡风险。

深夜、凌晨和午后警惕疲劳驾

驶。据统计，深夜（0 时至 2 时）、凌晨
（4 时至 6 时）和午后（11 时至 13 时）是
疲劳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的多发时间
段。疲劳驾驶会导致驾驶人反应迟
钝、判断力下降、操作失误增加，严重
时会对车辆失去控制。非接驳长途客
运车辆，2 时至 5 时应停止运行，驾驶
人夜间停驶休息，不违规通行，保证自
身和乘车人安全。

客运车辆行李厢是放置乘客随身
行李的空间，严禁在行李厢违规装载
货物，严禁客货混装。出于稳定驾驶
的需要，客车的结构设计极为不适合

承载过重物品，违法违规装载货物，将
加大爆胎、翻车等风险，严重影响行车
安全。

司机驾驶大客车在高速上行经隧
道路段时，要注意观察道路交通标志标
线，根据标志标线指示按道通行，遵守
限速规定，在隧道内禁止超车。同时，
还要防范隧道入口的“黑洞效应”、隧道
出口的“白洞效应”。

乘客也要从自身做起把好“安全
关”，系好安全带、拒乘超员车、不带危
险品上车，发现相关交通违法行为可及
时向公安交管部门举报。

教育部部署开展
2024届高校毕业生
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记者20
日从教育部获悉，为抢抓春季开学后
促就业工作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
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部开展
2024 届高校毕业生春季促就业攻坚
行动。

其间，将举办“万企进校园”招聘
活动，开展“访企拓岗”专项行动。根
据教育部要求，各地各高校要充分发
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汇聚市场化
社会化岗位资源，春季攻坚行动期间
为每名有求职意愿的毕业生提供不少
于5条就业岗位信息。二级院系要以
学科专业点为单位开展走访，特别是
新设置专业和上一年度毕业去向落实
率低于本校平均水平的专业，要结合
毕业生就业需求，有效访企拓岗。

此外，教育部还要求，各地各高
校要加强毕业生就业观念教育引导，
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价
值观；用好“互联网+就业指导”公益
直播课等各类就业指导资源，为毕业
生提供个性化就业指导和服务；积极
开展就业安全教育和诚信教育，加强
涉就业风险防范，帮助毕业生防范

“黑中介”“付费实习”等就业陷阱，增
强毕业生求职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

我国成功发射鹊桥二号中继星
新华社海南文昌3月20日电 3

月 20 日 8 时 31 分，探月工程四期鹊桥
二号中继星由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
空。鹊桥二号中继星作为探月工程四
期后续任务的“关键一环”，将架设地月
新“鹊桥”，为嫦娥四号、嫦娥六号等任
务提供地月间中继通信。

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飞行24分
钟后，星箭分离，将鹊桥二号中继星直
接送入近地点高度200公里、远地点高
度 42 万公里的预定地月转移轨道，中
继星太阳翼和中继通信天线相继正常
展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后续，鹊桥二号将在地面测控支持
下，经过中途修正、近月制动，进入捕获
轨道，随后经轨道控制后进入调相轨
道，最后进入 24 小时周期的环月使命
轨道，成为继“鹊桥”中继星之后世界第
二颗在地球轨道以外的专用中继星，为
嫦娥六号月球采样任务提供支持，并接
力“鹊桥”中继星为嫦娥四号提供中继
通信服务。

2021 年 12 月，探月工程四期批准
实施，由嫦娥四号、嫦娥六号、嫦娥七号
和嫦娥八号 4 次任务组成。嫦娥四号
已于 2018 年 12 月发射，实现了世界首

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巡视探测；嫦娥六号
将于 2024 年上半年择机发射；嫦娥七
号和嫦娥八号将构建月球科研站基本
型，开展月球环境探测等任务。

探月工程由国家航天局牵头组织
实施。此次中继星任务中，工程总体由

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承担；中继星、运
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运载火箭技
术研究院抓总研制；地面应用系统由中
国科学院承担。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第512次飞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7月1日施行

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变相强制消费

3月20日8时31分，探月工程四期鹊桥二号中继星由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在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1至2月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11%

新华社北京3月 20日电 国家
能源局 20 日发布的信息显示，1 至 2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15316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1%。其中，规模以上
工业发电量为14870亿千瓦时。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92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11.1%；第二产业用
电量95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7%；第
三产业用电量2869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15.7%。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273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5%。


